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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鹿港文化

601599

鹿港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邹国栋 芮雪

电话

0512-58353239 0512-58353258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工业区 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工业区

电子信箱

info@lugangwool.com info@lugangwool.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6,173,597,644.67 5,090,863,530.37 2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76,231,962.94 2,667,027,541.76 0.35

本报告期

（1-6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5,107,806.48 -436,044,984.31 -52.53

营业收入

1,603,213,663.09 1,333,790,177.80 2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112,085.15 80,747,801.36 -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451,302.68 76,669,471.21 -10.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71 3.63

减少

0.9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8 0.09 -1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8 0.09 -11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41,82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钱文龙 境内自然人

13.3 118,923,722 0

质押

115,000,000

陈瀚海 境内自然人

7.26 64,905,478 32,382,738

质押

45,980,000

钱忠伟 境内自然人

5.31 47,511,006 0

质押

22,560,000

缪进义 境内自然人

5.31 47,499,404 0

质押

20,500,000

张家港市金城融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3.03 27,098,810 0

无

0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1.37 12,212,475 0

无

0

金鹰基金

－

民生银行

－

金鹰温氏筠业灵活

配置

3

号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34 12,000,000 0

无

0

金鹰基金

－

交通银行

－

通晟资产穗通定增

96

号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34 12,000,000 0

无

0

金鹰基金

－

民生银行

－

金鹰

－

筠业灵活配置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2 10,000,000 0

无

0

陈海东 未知

1.04 9,298,000 0

质押

1,9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前十名的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股东中

，

钱文龙

、

陈瀚海

、

钱忠伟

、

缪进义

、

陈海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

，

也不存在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2）

其他上述股东之间

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1

年 公

司债券

11

鹿港债

122142 2012

年

4

月

23

日

2017

年

4

月

23

日

234,353,000 7.7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0.5445 0.4507

本报告期

（1-6

月

）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3305 6.0548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年上半年，公司按照董事会制定的经营计划，扎实稳妥做好纺织产业，同时加大影视文化方面的投

入， 实现纺织、 影视双主业共同发展。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60,321.3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20.2%；净利润7,311.21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9.46%。

(一)纺织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部门根据董事会制定销售目标，根据内部管理结构，按条线进行管理，合理搭配销

售团队，大力加快和促进香港、上海等销售子公司的功能发挥，大力开发和提升欧美、日韩等市场；加大技术

创新和产品开发，不断调整产品结构，提升市场占有率和市场覆盖率；努力克服经济发展不稳定因素的影

响，坚持创新的生产经营方针，努力做好原有客户维护的同时积极开发高端新客户，并加强新开发产品的市

场推介，积极参加各种展销会（如意大利、法国等国展会），提高纱线、面料、服装等品牌知名度，增加高附加

值产品比例，进一步扩大销售市场；同时公司完善市场快速反应机制，敏锐洞察商机，以专业品质和快速反

应服务赢得品牌客户。 公司针对针织毛纱小批量、多品种的特点，通过对流行趋势的判断、超前的产品设计

和对时尚流行趋势的引导、新技术的应用、合理的人员配备等一系列措施，建立起了一整套快速反应体系，

使市场信息、设计、试验、生产和销售的各个环节得到有机地链接，针对变化多端的市场环境和多样化的客

户需求实现快速反应。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各类纱线24,293吨，同比增长1.22%，其中精纺纱线17,504吨，半精纺纱线6,789吨，生

产面料311万米。 报告期纺织方面实现销售收入141,636.3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5.96%。

（二）影视板块

报告期内，世纪长龙和天意影视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制作和发行多部优良精品影视剧，并积极扩展电

影发行业务。

报告期内，电视剧《龙珠传奇》在北京卫视、安徽卫视播放,收视率良好，迄今全网点击超65亿。 同时，天

意影视对电视剧《花开如梦》、《铁血保镖》等影视剧的卫视和地面发行，产生预期收益。 报告期内，天意影

视拍摄的电视剧《美好生活》、《你的名字我的姓氏》，联合摄制的电视剧《爱我就别想太多》预计下半年发

行，为全年的利润完成打下基础。 此外，电视剧《一步登天》已拍摄一大半，下半年摄制完成。 电视剧《决胜

法庭》、《曹操》目前也在积极筹备中，为明后年的业绩打好基础。 同时天意影视开始涉足电影摄制发行，电

影《绝地重生》（人在囧途2）、《我叫熊猫》等项目开始筹备，争取拓展新的盈利增长点。

2017年上半年，世纪长龙按照年初计划，拍摄《烽火抗大》、《如若巴黎不快乐》等电视剧。电视剧《烽火

抗大》已入选广电总局推荐为6部庆祝建军90周年的参考剧目之一。报告期内，世纪长龙侧重电影发行业务，

参与全球分账的电影《极限特工：终极回归》在2017年初国内上映后，最终获得了11.28亿票房，将给公司带

来一定的收益；上半年，世纪长龙一直在寻求新的业务发展，多次与《变形金刚5》、《鲛珠传》等多部影片的

相关方进行了接洽和洽谈，但最终由于价格等问题，选择了放弃。 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初次涉水“P片” ，买断

发行的电影《守护者：世纪战元》，但最终由于票房不佳，造成一定亏损。 下半年，加紧电视剧《许你浮生若

梦》、《唐明皇》、《离婚成本》的拍摄和发行，同时抓紧落实电影《追击》、《大轰炸》下半年的发行档期，同

时，加大力度寻求其它影片的合作意向，争取在下半年寻找到合适的项目进行合作，争取全年利润目标的完

成。

公司紧紧抓住网络剧新媒体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期，加快网络剧的开发和制作。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

网络剧《墨客行》的拍摄和后期制作，目前已与相关视频网站达成采购意向，预计下半年能出售。 目前正在

全力筹备《摸金玦》、《武林一条街》、《头条星闻》等网络剧的开发和制作，争取做成在行业中具有标杆性

的作品，并取得相应的收益。 同时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参投了《澳门往事之孤注一掷》、《租客神

探》、《功夫少女》等多部网络剧的制作和发行。 同时采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参投了电影《红海行

动》、《诳想曲》、《撒哈拉》、《至爱梵高》等电影。 特别是《红海行动》预计今年将上映，会给公司带来一定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其他投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投资长春农商行的股权，获得一定的年度分红收益；同时公司投资张家港市塘桥污

水厂和苏州天润安鼎动画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上述公司目前运行良好，将为公司2017年全年业绩贡献一

定的投资收益。

但报告期内，酒店行业产生了一定的亏损。下一步，公司将加大促销力度，提高酒店的知名度，并加强与

携程等网站的合作，尽快实现扭亏为盈。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

2017

年

5

月

，

财政部修订了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

》，

本公司在编制财务报表时

，

执行

了该会计准则

，

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

理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业经公司第四届二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

，

并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

2017

年

1-6

月计入其他收益

1,802,500

元

、

管理费用

调减

2,425,300

元

，

营业外收入调减

4,227,800

元

。

注：2017年以前，本公司将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 2017年5月，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政府补助》，根据修订的准则规定，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

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根据该准则的衔接规

定，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

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于财务报表中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也不予追溯调整。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1599� � � � �证券简称：鹿港文化 公告编号：2017-038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鹿港文化”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8

月9日以书面、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8月1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

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钱文龙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审议表决，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和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17�年上半年经营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报告编制和审核的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详情于2017年8月22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并于当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登载公告。

该议案的董事会表决结果为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我们认为公司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严格管理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的使用履行了相

应的决策程序。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本公司相关规定，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

违规使用的情形。 具体详见公司当日披露的《公司2017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公告编号：2017-040）

该议案的董事会表决结果为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 公司拟对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资金可滚动使用。 为控制

风险，理财产品的发行主体为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银行，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

不超过12个月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1）。

该议案的董事会表决结果为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

知》，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上述会计准则。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2）。

该议案的董事会表决结果为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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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

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

知》，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 由于前述会计准则的

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前述会计准则。

2017�年 8�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变更日期及衔接

公司对 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对2017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

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会计准则进行调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的要求，与

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据此公司修改

财务报表列报,� 2017年1-6月计入其他收益1,802,500元、管理费用调减2,425,300元，营业外收入调减4,227,

800元。 该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2017�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

追溯调整。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依据财政部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实施，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

通知》（财会[2017]15�号）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符合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 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

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月21日

证券代码：601599� � � � �证券简称：鹿港文化 公告编号：2017-040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监事会全体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6]131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65,146,579�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15.3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999,999,987.65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19,435,147.00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80,564,

840.65元。 本次募集资金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6年2月25日出具的《验资

报告》（苏公W[2016]B026号）验证。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投入募投项目共18,583.36万元(含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2,500万元)，归还银

行贷款3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35,00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15,000.00万元，收到存款利息和理财收

益965.27万元（扣除银行手续费），募集资金专户存款余额为438.40万元。 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银行户名 开户行名称 账号 金额

(

人民币元

)

1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

1102027619000135843 2,900,116.81

2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

10527801040011491 485,851.14

3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02000051505588 998,012.08

合计

— 4,383,980.03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于2013年4月21日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进行了修订，在募集资金到账后，严格按照管理办法执行。

2016年3月2日，本公司分别与保荐机构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

港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差异；在履行过程中未发生问题。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承诺投资总额无重大变化，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不

存在重大差异等异常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具体详见附件《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

2、2016年4月18日，依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苏公W[2017]E1371号”《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2,500.00万元。

2016年4月1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使用募集资金2,500.00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

筹资金。

3、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暂时使用 2.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12�个月。 并于2017年3月20日及时、足额归还。

2017年3月2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募集资金到期归还并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暂时使用 2.5�亿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12�个月。

公司于2017年1月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暂时使用 1�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为12�个月。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公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35,000.00万元。

4、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2亿元适时投资安全

性高、有保本约定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

产品15,000.00万元。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募集资金不当使用及披露的问题，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

要求，遵循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与有关各方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

合法、合规、合理使用募集资金，及时、真实、准确和完整地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对以上募集资金的使用

及信息披露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1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17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8,056.4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8,583.3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8,583.3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

项目

，

含

部分变

更

（

如

有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3)

＝(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互联网影视

剧项目

— 68,056.48 — 68,056.48 5,550.00 18,583.36 49,473.12 27.31

分批投入

阶段

300.00

是 否

偿还银行贷

款

— 30,000 — 30,000 0.00 30,000 0.00 100% 100%

不适

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98,056.48 — 98,056.48 5,550.00 48,583.36 49,473.12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

分具体募投项目

）

不适用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变化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

年

4

月

18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

了

《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2,500

万元

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暂时使用

1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为

12

个月

。

2017

年

3

月

21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

会议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募集资金到期归还并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

同意暂时使用

2.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为

12

个月

。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

，

公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35,

000.00

万元

。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2

亿

元适时投资安全性高

、

有保本约定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

，

公司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15,000.00

万元

。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

注1：“募集资金总额”指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19,435,147.00后实际募集资金总额。

注2：“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

额。

注3：“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4：“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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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8月19日，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鹿港文化” 或“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

募集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决定使用不超过2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

保本型理财产品,增加公司收益。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6]131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5,146,579股，发行价格为15.3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999,999,987.65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19,435,147.00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80,564,

840.65元。 本次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2月25日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并已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6年2月25日出具的《验资报告》（苏公W[2016]B026

号）验证。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公司拟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一)资金来源及额度

公司拟对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资金可滚动使用。

(二)理财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理财产品的发行主体为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银行，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

保本约定的不超过12个月理财产品。

(三)决议有效期

该决议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四)具体实施方式

在公司董事会授权的投资额度范围内，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财务负责

人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开立或

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五)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理财产品发行主体不得存在关联关系。

三、风险控制

公司购买标的为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

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理财产品购买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

确保理财资金安全。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是在确保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保本型的投资理财业务,

通过进行保本型的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高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

资回报。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履行了必要审批程序，本次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是在保障公司募投项目正常进度的情况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主

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期

限不超过12个月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此次事项履行了必要审批程序,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是在保

障公司募投项目正常进度的情况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监事会同意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2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

七、保荐机构的专项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鹿港文化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包

括但不限于相关议案、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以及独立董事意见等。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上述事项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承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对募集资金使用的要求；

2、上述事项已分别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

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3、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鉴于上述情况，鹿港文化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对鹿港文化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601599� � � � � �证券简称：鹿港文化 公告编号：2017-039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鹿港文化”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通知于

2017年8月9日以电话、书面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8月1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加监事3名，实

际参加监事3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参会

监事认真讨论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和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68条的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3号<半年度报

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2007年修订）的有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进行了严格的审核，并提出了如下的书面审核意见，与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1、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

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7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

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我们认为公司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严格管理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的使用履行了相

应的决策程序。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本公司相关规定，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

违规使用的情形。 具体详见公司当日披露的《公司2017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公告编号：2017-040）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公司拟对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理财产品。

监事会对此议案形成意见如下: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阶段性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

现金管理收益，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

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的要求，我们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

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1）。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议，我们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

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符合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42）。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8月21日

股票代码：300580� � � �股票简称：贝斯特 公告编号：2017-049

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

关规定，对公司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6]2862号）核准，获准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0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 本次发行

不设老股转让，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9.5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47,95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总额3,764.60万元后，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44,185.40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2017年1月6日全部到账，并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出具了苏公W[2017]B002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 公司于2017年01月

16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确定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董事长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

案》，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胡埭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滨

湖支行三家银行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开设了共计3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

2017年上半年，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行

使相应的权利并履行了相关义务，未发生任何违法违规情形。

截止2017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开户银行的存储余额共计为264,060.41元，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募集资金专户开

户行

专户账号 专户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余额

募集资金用途

1

中信银行无锡胡

埭支行

8110501012100681169 368,500,000.00 251,974.45

高端自动化加工装备和精密零部

件制造项目

（

36,185.40

万元

）

和首

次公开发行除承销及保荐费外的

发行费用

（

664.60

万元

）

2

招商银行无锡分

行城南支行

510902278810402 50,000,000.00 7,422.36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3

中国银行无锡胡

埭支行

513169610516 30,000,000.00 4,663.60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合计

448,500,000.00 264,060.41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报告附件1。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情况，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抓住市场机遇，保证募投项目正常实施，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项目实际进度需要，通过银行借款、自有资

金等方式筹集资金支付相关投资款项。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累计投入金额336,023,521.08元。 江

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上述募投项目的预先投入情况进行了核验，并出具了苏公W[2017]E1017

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2017年1月24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一致同意使用募集资金336,

023,521.08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2017年1月25日，公司完成了募集资金置换工作。

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5、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报告期内，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将用于募投项目后续资金支付。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违规的情况。

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7,950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556.6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4,158.9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

含部分

变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截止报

告期末

累计实

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高端自动化加工装备

和精密零部件制造项

目

否

36,185.4 65,128 2,556.64

36,

158.99

55.52%

2015

年

9

月

18

日

1,432.24 5,197.04

是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8,000 8,000 8,000 8,000 100.00% -- -- -- --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44,185.4 73,128 10,556.64

44,

158.99

-- -- 1,432.24 5,197.04 -- --

超募资金投向

无 否

0 0 0 0 0.00% 0 0

是 否

归还银行贷款

（

如有

）

-- 0 0 0 0 0.00% -- -- -- -- --

补充流动资金

（

如有

）

-- 0 0 0 0 0.00%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0 0 0 0 -- -- 0 0 -- --

合计

-- 44,185.4 73,128 10,556.64

44,

158.99

-- -- 1,432.24 5,197.04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

分具体项目

）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适用

公司根据项目实际进度需要

，

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累

计投入金额

336,023,521.08

元

。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就募投项目的预先投入情况进行了

核验

，

并出具了苏公

W[2017]E1017

号

《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

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分别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336,023,521.08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

具体详情

可参见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的

《

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

编号

：

2017-009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严格按照募投项目的实际投入情况

，

使用募集资金

，

做到专款专用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股票代码：300580� � � � � �股票简称：贝斯特 公告编号：2017-048

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年8月21日，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2017年8月

22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阅

读。

特此公告。

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300580� � � � �股票简称：贝斯特 公告编号：2017-050

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7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于2017年8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5名，实际出席董事5名。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半年度报告》、《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关于公司《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2017-049）

三、关于修订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2017年8月）》。

四、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制度（2017年8月）》。

五、关于修订公司《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事项内部报告制度（2017年8月）》。

六、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2017年8月）》。

七、关于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2017年8月）》。

八、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投资管理制度（2017年8月）》。

九、关于制定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年报

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2017年8月）》。

十、关于制定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外部

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2017年8月）》。

十一、关于制定公司《审计委员会年度报告审议工作规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审计

委员会年度报告审议工作规程（2017年8月）》。

十二、关于制定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年报工作制度（2017年8月）》。

十三、关于制定公司《媒体宣传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媒体

宣传管理制度（2017年8月）》。

十四、关于制定公司《职务授权及代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职务

授权及代理制度（2017年8月）》。

十五、关于制定公司《反舞弊与举报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反舞

弊与举报制度（2017年8月）》。

特此公告。

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300580� � � � � �股票简称：贝斯特 公告编号：2017-053

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7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通知，于2017年8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半年度报告》、《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关于公司《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证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使用和管理。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

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

金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2017-049）

特此公告。

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618� � � � �证券简称：杭电股份 编号：2017-052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8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71359）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金证券")推荐的《杭州电

缆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公司股票的债券核准》 行政许可申请进行了审查，需

要华金证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并在3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

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华金证券等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在规定期限

内及时组织有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为公司股票的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审核，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21日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新增联储证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联储证券” ）签署的《开放式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自2017年8月22日起，投资者

可通过联储证券办理北信瑞丰兴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829）的销

售业务。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17年8月22日起，投资者可通过联储证券办理下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

务。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开户 认购 申购 赎回

1 004829

北信瑞丰兴瑞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自基金合同生效

之日起不超过

3

个

月开始办理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

日起不超过

3

个月

开始办理

二、重要提示

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基

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等

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6-206-868

公司网站：http://www.lczq.com/

2、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61-7297

公司网站：www.bxrfund.com。

特此公告。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2日


